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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88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华工科技    公告编号：2017-60 

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 

为更好的利用激光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，响应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，华

工科技产业股价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公司”或“华工科技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

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：“华工

激光”）与宿迁市宿城区招商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下称：“宿迁产业投资

基金”），合资成立江苏蓝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。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，华工激

光以专利技术出资 4000万元，现金出资 3000万元，占股 70%，并将其纳入合并

报表范围；宿迁产业投资基金以现金出资 3000万元，占股 30%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需办理相关国资评估

备案程序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投资目的 

近年国家对空气污染治理的力度在逐步加大，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

工作报告中提及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，加快改善生态环境”，今年多地

政府也出台空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，其中对“小散乱污”企业坚决依法

依规予以整顿取缔。为响应政策号召，此次投资主要用于以半导体直接输出激光

器为光源的经济型激光切割机的研发、生产制造和销售，同时结合当前环保产业

的迅猛增长，围绕激光切割机所产生废气的净化处理需求，研发、生产制造和销

售空气净化除尘装备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江苏蓝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 

注册地：江苏宿迁 

工商注册经营范围：半导体激光切割、光纤激光切割焊接、激光装备除尘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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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设备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亿元 

股东：华工激光以专利技术出资 4000万元，现金出资 3000 万元，合计 7000

万元占股 70%，注册成立后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宿迁市宿城区招商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现金出资 3000万元，

占股 30%。  

四、投资主体情况介绍 

1、投资主体一 

公司名称：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东湖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激光产业园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马新强 

注册资本：6.08亿元 

股    东：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 100% 

经营范围：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开发、研究、技术服务；激光仪器（医疗

器械除外）、电子元器件、仪器仪表、五金交电、建筑材料、汽车配件零售兼批

发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；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

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；经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所需的原辅材料、

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；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

业务。 

2、投资主体二 

企业名称：宿迁市宿城区招商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主要经营场所： 宿迁市宿城区利民大厦 1116室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委派代表：深圳市前海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单祥双 

注册资本：1亿元 

股    东：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，持股 99% 

          深圳市前海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持股 1% 

经营范围：非证券股权投资，投资管理，投资咨询，项目投资。（依法须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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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五、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、拟设立的公司名为“江苏蓝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”，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1

亿元，其中：甲方（华工激光）专利技术出资 4000 万元，现金出资 3000 万元，

合计 7000万元，占股 70%；乙方（宿迁产业投资基金）现金出资 3000万元，占

股 30%。 

2、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，其中股东甲提名 2 人，股东乙

提名 1 人，由股东大会选举或变更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由甲方派员担任。公司设 1名监事，经股东会选举产生。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

的总经理负责制，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由甲方派员担任，其他经营团队成员均由

总经理提名、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。 

3、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。协商无效的，应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解决；在争议期间，除争议事项

外，合资各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其他各项条款。 

六、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江苏蓝天激光公司新成立后，有利于激光公司在激光领域的发展，预计对上

市公司将来的经营业绩将带来积极的影响，但取得经营业绩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仍

存在一定的风险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需办理相关国资评估

备案程序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； 

2、《出资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




